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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的法治保障，必须以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为根本遵循，坚持

系统观念、问题导向、实践导向，聚焦制度短板和实践梗阻，从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四个维度

重构体系，为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提供坚实的制度支撑。

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的
制度建构与实践路径

□ 文/董佳萌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立足国

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

局，明确提出“坚持和完善生态文

明制度体系，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的重大命题，将“加快形成绿色

生产生活方式”作为推进生态文明

建设的核心任务，为新时代生态文

明法治建设指明了方向。绿色生

产生活方式的形成并非自发地演

进过程，而是一场涉及生产模式、

消费行为、价值观念的系统性变

革，亟需健全的法治体系提供坚实

保障。

在“双碳”目标深入推进、全球

生态治理格局深刻调整的时代背

景下，以良法善治破解绿色转型中

的制度障碍，将绿色发展理念转化

为刚性法律规范和行为准则，既是

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必然

要求，也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举措。笔者立足

于我国绿色转型实践，结合党的二十届

四中全会精神要义，系统阐释绿色生产

生活方式法治保障的理论根基、阻滞因

素与完善路径，为构建系统完整、科学

规范、运行有效的生态文明法治体系提

供一定的支撑。

绿色生产生活方式法治保障的
丰富内涵

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的法治保障，本

质上是通过法律制度的制定、实施与完

善，规范各类社会主体的行为选择，构

建全面科学系统的制度环境，实现生态

保护与社会发展的协同共进。

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的法治保障是

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与中国实践相结合

的制度创新。马克思主义认为“人靠自

然界生活”，人类的生产活动必须遵循

自然规律。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造性地提出“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重要理念，形

成了系统完整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

想。同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只有实

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

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靠保

障。”这一重要论述揭示了法治在

生态文明建设中的核心地位，明确

了绿色转型必须依靠制度约束、法

律规范和刚性执行，奋力实现生态

善治与法治能治的有机统一。

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的法治保

障是应对全球生态危机、实现高

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当前，气

候变化、环境污染、资源短缺等全

球性问题日益凸显，生态安全已

成为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

家，传统“高投入、高消耗、高排

放”的发展模式带来的生态环境

压力依然严峻，党的二十届四中

全会直面这一现实挑战，将绿色

生产生活方式的形成作为生态文

明制度体系的核心内容，强调以

制度创新破解发展与保护的矛

盾。在生产和生活领域分别开展

全面的制度改革，既体现了“源头严防、

过程严管、损害严惩、责任追究”的生态

治理逻辑，也契合了党的二十届四中全

会提出的“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

合治理、源头治理”的治理要求。

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的法治保障具

有规范、引导、激励、惩戒的多重作用。

规范功能体现为通过法律法规明确政

府、企业、社会组织和公民在绿色生产

生活中的权利与义务，划定行为边界，

如《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对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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